※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99年度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家庭暴力加害人主題訓練課程》活動簡章

 一、緣起
    家庭暴力防治法實行多年，為確實減少家庭暴力之再生，達到積極有效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加害人學習終止暴力的教育」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為加強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人員的訓練，並建立起一具體可依循之標準，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於民國99年1月起正式實施「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標準」；本會依所公佈之標準，規劃辦理此「家庭暴力加害人主題訓練課程」，邀請與家庭暴力相對人有多年工作經驗的資深講師，透過不同的課程主題，期望提升網絡成員的專業知能，以增進服務品質，讓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更為健全。歡迎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踴躍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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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資訊
·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及案例說明
透過法令的解釋，搭配實際案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家庭暴力防治法及保護令之內涵。另針對民法中離婚、監護以及扶養之規定做說明，協助成員釐清家庭暴力案件之相關法律問題。

·  家庭暴力行為本質與權控議題之探討
搭配實例說明家庭暴力行為與本質，了解暴力家庭中權利分配與性別的關係，以及加害人為何會以控制和攻擊的行為來行使權力、表達情感。提升成員對家庭暴力的辨識度與權力控制的認識。
·  暴力對配偶、子女的影響
了解家庭暴力受害人在面對家暴時的因應方式，和對其產生之生理、心理傷害；和暴力對不同發展階段子女(含目睹暴力或直接受虐)的影響，以增進成員對家庭暴力被害人的瞭解。

·  情緒與壓力管理
介紹如何有效的做到放鬆、情緒與壓力管理，以及在瞭解家庭暴力相對人的情緒特性後，可以如何協助家庭暴力相對人對自我情緒的辨識和管理。
·  如何進行衝突壓力下的溝通－運用薩提爾模式
本課程將介紹如何運用薩提爾模式協助案主進行有效的溝通，包含：案主對溝通的迷思、如何把正確的溝通概念帶入關係互動中、了解衝突發生時，個人會有的固著情形，以及如何協助案主鬆動不良且固著的溝通模式。
·  認知行為管理－運用REBT模式
介紹家庭暴力相對人相關的認知、情緒問題，和如何運用REBT模式在與家庭暴力相對人工作上，以協助改變不合理的認知信念，並於課堂中實際演練。
※各場次課程時間皆為上午9:30至下午16:30 ※
【台北場】
	課程名稱
	日期
	講師
	地點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及案例說明
	06.02 

(三)
	陳憶娟 律師

陳憶娟律師事務所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第一講習教室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三段200號

	家庭暴力行為本質與

權控議題之探討
	06.03
(四)
	黃柏嘉 諮商心理師
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暴力對配偶、子女的影響
	06.04
(五)
	李雅琪 社工師

宇智心理治療所
江季璇 社工師

禾善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認知行為管理－運用
REBT模式
	07.26-27 (一-二)
	武自珍 副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R401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
青島西路7號4樓

	情緒與壓力管理
	08.03 (二)
	李維庭 臨床心理師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台中場】
	課程名稱
	日期
	講師
	地點

	暴力對配偶、子女的影響

	05.18

(二)
	李雅琪 社工師

宇智心理治療所

江季璇 社工師

禾善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維他露基金會館

一樓會議室
台中市雙十路一段
123號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及案例說明
	05.19 

(三)
	陳憶娟 律師

陳憶娟律師事務所
	

	家庭暴力行為本質與

權控議題之探討
	05.20 

(四)
	   黃柏嘉 諮商心理師
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情緒與壓力管理
	07.13

(二)
	李維庭 臨床心理師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如何進行衝突壓力下的溝通－運用薩提爾模式
	07.14-15 

(三-四)
	陳桂芳 諮商心理師

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高雄場】
	課程名稱
	日期
	講師
	地點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及案例說明
	06.23
(三)
	陳憶娟 律師

陳憶娟律師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六樓禮堂
高雄市前金區
中正四路209號

	家庭暴力行為本質與

權控議題之探討
	06.24 

(四)
	黃柏嘉 諮商心理師
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暴力對配偶、子女的影響
	06.25

(五)
	黃志中 主任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部
江季璇 社工師

禾善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情緒與壓力管理
	08.31 (二)
	李維庭 臨床心理師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高雄市三洋維士比
集團教育基金會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二路175號31樓

	如何進行衝突壓力下的溝通－運用薩提爾模式
	09.01-02 

(三-四)
	陳桂芳 諮商心理師

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三、指導單位：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維他露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四、參加對象：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實務工作者。（含：社工、心理師、輔導員、老師、警政人員、觀護人、醫護人員…等）
五、課程費用：費用由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學員免費參加。
六、報名截止日期：每場次70人，報名額滿為止。（額滿時將公佈於本會網站上）
七、報名需知：

1. 本課程可跨縣市，或單堂課報名（若為兩天課程，報名者請全程出席）
2. 各場次課程時間皆為上午9:30至下午16:30，一天6小時。
3. 請依規定完成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4. 因名額有限，同一單位至多限5人報名。
5. 本次課程將全程錄影，以供本會建檔用。
6. 活動結束後將頒發「研習時數證明」，並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中華民國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務社工協會、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及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之繼續教育積分。（畫底線表申請中）
7. 為響應環保，敬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

 八、報名方式與流程：

	程序
	流程
	說明

	1
	網路報名
	本課程統一採網路報名，請上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網站www.shiuhli.org.tw 填寫報名表。

	2
	報名回覆
	本會在收到報名表後五天內，將以E-mail回覆是否報名成功。

	3
	行前通知
	開課前一周，將以e-mail寄發行前通知。

若您未收到通知，請來電確認。(


  【洽詢電話】02-2363-9425分機16 莊凡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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